	
[bookmark: title2]××××人民检察院
排除非法证据调查结论告知书
（存　根）

[bookmark: wh2]××检××排非告〔20××〕××号

案　　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犯罪嫌疑人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出生日期            
辩 护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调查结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批 准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 办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发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发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第一联　统一保存
	
××××人民检察院
排除非法证据调查结论告知书
（副　本）

××检××排非告〔20××〕××号

         ：
你于    年   月   日申请排除        案的非法证据。本院经调查核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认为               。

特此告知

20××年×月×日
（院印）
本告知书已收到。
申请人：
年  月  日


第二联　附卷
	
××××人民检察院
排除非法证据调查结论告知书

××检××排非告〔20××〕××号

         ：
你于    年   月   日申请排除        案的非法证据。本院经调查核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认为               。

特此告知


20××年×月×日
（院印）



第三联　送申请人
	
××××人民检察院
排除非法证据调查结论告知书

××检××排非告〔20××〕××号

         ：
    （申请人）于   年   月   日申请排除         案的非法证据。本院经调查核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认为               。

特此告知


20××年×月×日
（院印）



第四联　送达侦查机关
制作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本文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六条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发〔2017〕15号）第十七条、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制作。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等申请排除非法证据，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，在将调查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等申请人时使用。
二、本文书共四联，第一联存根统一保存备查，第二联附卷，第三联送申请人，第四联送达侦查机关。
三、当检察机关自行发现非法证据的情形，经调查核实，对该证据予以排除的，可对本文书内容适当调整。
